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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2-L1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

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金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金”）拟

与杜然、杜厦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由

本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瑞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瑞尚”）收购杜

然持有的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然”）100%股权，股权转让

款总计人民币 163,363,931.15 元，从而间接取得天津德然持有的天津西青杨柳

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70%的股权。鉴于北京瑞

金已持有项目公司 30%的股权，本项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100%

的股权，从而获得项目公司所持有天津西青区杨柳青综合体项目（以下简称“杨

柳青项目”或“项目”、“本项目”）100%的权益。 

2、项目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通过招拍挂方式，摘得杨柳青项目的土地

使用权，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 2011年 8月 13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2011-L24号公告。 

3、上述议案已经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出席会议的 4 名董事，3 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全票通过上述议案。此项交易

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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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杜然女士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居民。 

2、杜厦先生 

为加拿大国籍人士。 

3、杜然女士、杜厦先生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天津德然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德然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立交桥北 

法定代表人：杜然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3,520.00万元 

经营范围：体育用品、办公设备、文化办公用品、酒店设备、包装材料批发

兼零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2011年6月29日 

股权结构：杜然持有天津德然的100%股权。 

2、项目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西青杨柳青森林绿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西青区杨柳青镇一经路立交桥北 

法定代表人：杜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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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经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6日 

股权结构：天津德然持有项目公司70%的股权，北京瑞金持有项目公司30%

的股权。 

本公司总裁万林义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峻先生受项目公司股东方北京瑞金委

派兼任项目公司的董事。 

3、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图 

（1）项目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2）本公司收购德然100%股权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1、项目公司持有天津杨柳青项目，该项目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同

公路北侧。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281,504.35平方米，由A、B两个地块组成，均为

2011年8月11日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成交价款合计为112,410万元。具体项目规

划经济技术指标如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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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地性质 出让年限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建筑面积 

A地块 城镇住宅 70年 180458.5 大于 1.0小于等于 1.1 

B地块 商服 40年 199997.6 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83000平方米 

 

2、截止目前，项目已经取得房地产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书编号

分别为:A地块房地产权证编号分别为津字111051101174号、2011西青地证0102；

B地块房地产权证编号分别为津字111051101175号、2011西青地证0101； 

3、项目A地位为住宅用地，共分三期开发，预计2012年7月开工， 2015年年

底前全部竣工；项目B地块为商业金融服务用地，也共分三期开发，预计在2012

年10月开工，2016年底前全部竣工。 

4、本项目土地目前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5、截至2012年3月31日，本公司不存在为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和委

托理财的情况，本公司对项目公司的股东借款为352,047,285.03元。 

6、截至2012年3月31日，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克瑞思森林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克瑞思”）对天津德然的借款为293,131,960.00元，对项目公司

的借款为616,601,188.85元。克瑞思为杜厦持有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

磊审字(2012)第0580号《审计报告》，天津德然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2年3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134050.82 32830.50 117748.92 22830.50 

应收帐款 0 0 0 0 

其它应收款 3.42 25650.61 0 19315.60 

负债总额 129281.95 29313.20 112885.26 19313.20 

所有者权益 3343.40 3517.31 3409.75 3517.31 

 2012年1-3月 20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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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0 0 0 0 

营业利润 -94.80 0 -156.33 -2.69 

净利润 -94.80 0 -156.33 -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3713.35 3664.99 -4779.24 -5.09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2）

248号），评估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北京天

健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后天津德然公司的资产、负债

评估结果汇总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1 流动资产 29,330.50 29,330.50 - - 

2 非流动资产 3,500.00 16,450.00 12,950.00 370.00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3,500.00 16,450.00 12,950.00 370.00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 

8 固定资产 - - - - 

9 在建工程 - - - - 

10 工程物资 -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13 油气资产 - - - - 

14 无形资产 - - - - 

15 开发支出 - - - - 

16 商誉 -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20 资产总计 32,830.50 45,780.50 12,950.00 39.45 

21 流动负债 29,313.20 29,313.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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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22 非流动负债 - - - - 

23 负债合计 29,313.20 29,313.20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517.30 16,467.30 12,950.00 368.18 

 

（2）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天津德然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2,830.50 万元，评估

价值为 45,780.50 万元，增值 12,950.00 万元，增值率 39.45%；总负债账面价

值为 29,313.2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9,313.20 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3,517.3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6,467.30 万元，增值 12,950.00 万元，增值率

368.18%。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北京瑞金与杜然、杜厦就天津德然股权 100%转让事宜共同签署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价款 

1）股权转让价款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受让天津德然 100%股权时应向杜然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为 163,363,931.15 元人民币。 

2）天津德然及项目公司欠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克瑞思的往来款 

截止 2012年 3月 31日，天津德然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 293,131,960.00

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 616,601,188.85 元人民币，上述

款项合计为 909,733,148.85 元人民币。 

鉴于克瑞思公司、天津德然、地产项目公司之间在 2012年 3月 31日后仍将

发生资金往来，并会导致上述天津德然及项目公司欠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克

瑞思的往来款 909,733,148.85 元的数额发生变化，故交易双方确认将在天津瑞

尚取得天津德然的 55%股权之日（以目标公司取得工商变更登记后新的营业执照

之日为准），由双方对克瑞思应收回的债权的最终数额进行确认，交易双方将按

照确认的数额，对约定的剩余克瑞思应收回债权的数额进行调整，并签订书面协

议予以确认，并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予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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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天津德然、项目公司欠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克瑞思的价款合计 1,073,097,080.00元人民币。 

交易双方确认，在最终结算前，如双方根据实际情况需调整交易价款的，在

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或履约备忘录进行约定。 

（2）天津德然公司的股权转让 

1）本协议生效后 8 日内，本公司向杜然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杜然收到

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 5日内，交易双方安排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瑞尚办理收购

天津德然 55%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 

2）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前，交易双方安排天津瑞尚办理收购天津德然 45%

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 

（3）交易价款的支付 

1）本协议生效后 8日内，本公司向杜然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 1936万元

人民币； 

2）天津德然 55%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 8 日内，公司应向项目公司安排

19,264 万元人民币的股东借款，项目公司收到上述股东借款日的当日或次日应

将上述资金支付给克瑞思公司。 

3）本公司应在 2012 年 8 月 7 日之前，向杜然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1584

万元。 

4）本公司应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前，向杜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128,163,931.15 元；如果本公司未能上述期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则杜然有

权对自 2012年 8月 10日起对本公司尚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计收补偿金；

本公司最迟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向杜然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

补偿金（如有）。 

5）本公司应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前，向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

款，以供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偿还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如果本公司未能上

述期限安排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支付上述剩余欠付的往来款项，则杜然和杜厦有

权对自 2012 年 8 月 10 日起对本公司尚未支付的剩余欠付的往来款项计收补偿

金；本公司最迟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向克瑞思支公司付上述剩余

欠付的往来款项及补偿金（如有）。 

4）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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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936万元、第二笔股权

转让款 1584万元、以及第一笔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 19,264 万，上

述款项合计为 22,784 万元。 

2）交易双方现拟共同协助天津瑞尚向商业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及共同协助项

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如最终银行审核通过了上述贷款申请，则

自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则本公司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剩余股权

转让价款及剩余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往来款项的支付义务，本公

司履行前述义务的资金总额应以前述融资之和减去 10000 万元人民币后的数额

为限，如果上述未获得上述银行贷款，则本公司最迟将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以自有资金支付上述款项。 

（5）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双方签订后且需经各方内部有权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2、本公司将于 2012 年月日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

权转让交易。关于股东大会通知，请参见公司本公告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2012-L17号公告。 

3．交易定价依据 

（1）交易标的的定价原则 

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 

（2）交易价格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天津德然经评估的全部股权价值为16,467.30万元人民

币，经交易各方协商并确认，天津德然 100%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为

163,363,931.15元人民币。 

（3）评估增值的原因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账面值评估增值，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杨柳青公司

的评估增值导致。杨柳青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751.55 万元，采用整体收益评

估后评估值为 23,500.00 万元，评估增值 18,748.45 万元，增值率为 394.58%。由

于杨柳青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主要负责开发杨柳青项目，两块土地均已取得

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上述两宗土地已缴纳全部土地

出让金 112,410.00 万元，开发成本其他支出为 14,743.14 万元，通过收益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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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考虑了房地产开发后将产生一定的利润，项目公司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带来利

润增值而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增值，因此造成了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参数的选取适当合理，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

的定价依据。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评

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收购天津德然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增持项目公司70%的股权，

公司将完全获得天津杨柳青项目的开发建设全部权益，从而能够完全主导项目的

开发设计和经营，为公司新增一项土地储备，扩大了公司地产规模。 

2、项目所在区域天津西部西青区，地处京畿要冲，作为天津重点外围规划

建设组团之一，依托天津、北京半小时经济区，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同时项

目所在地为天津西青区杨柳青规划生态宜居、旅游度假资源核心区域，地理位置

优越，公司计划将本项目打造为高档住宅、酒店式公寓、企业会馆及高档酒店为

一体的综合体项目，建设标准为精装修。整个建设周期预计5年，待项目开发建

设并投入市场，将给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本公司在天津德然公司100%股权收购中，向交易对方杜然和杜厦共支付

交易价款1,073,097,080.00元，其中909,733,148.85元为偿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

司克瑞思的往来款，其他163,363,931.15元为股权转让款；按2012年3月31日天津

德然公司净资产3343.40万元，本次股权收购实际上的股权溢价为129,929,931.15

元，相当于交易对方对本项目先期投入的资金成本。 

 

六、其他 

根据《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约定： 

1、克瑞思公司、天津德然、地产项目公司之间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后仍将

发生资金往来，并会导致上述天津德然及项目公司欠付杜厦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克

瑞思的往来款 909,733,148.85 元的数额发生变化，故交易双方确认将在天津瑞

尚取得天津德然的 55%股权之日（以目标公司取得工商变更登记后新的营业执照

之日为准），由双方对克瑞思应收回的债权的最终数额进行确认，交易双方将按

照确认的数额，对约定的剩余克瑞思应收回债权的数额进行调整，并签订书面协

议予以确认，并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予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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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双方现拟共同协助天津瑞尚向商业银行申请并购贷款及共同协助项

目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项目开发贷款，如最终银行审核通过了上述贷款申请，则

自银行发放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则本公司应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剩余股权转

让价款及剩余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欠付克瑞思公司往来款项的支付义务，本公司

履行前述义务的资金总额应以前述融资之和减去10000万元人民币后的数额为

限，如果上述未获得上述银行贷款，则本公司最迟将在2013年12月31日之前以自

有资金支付上述款项。 

3、本公司应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前，向杜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128,163,931.15 元；如果本公司未能上述期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则杜然有

权对自 2012年 8月 10日起对本公司尚未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计收补偿金；

本公司最迟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向杜然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

补偿金（如有）。 

4、本公司应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之前，向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

款，以供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偿还欠付克瑞思公司的往来款；如果本公司未能上

述期限安排天津德然和项目公司支付上述剩余欠付的往来款项，则杜然和杜厦有

权对自 2012 年 8 月 10 日起对本公司尚未支付的剩余欠付的往来款项计收补偿

金；本公司最迟应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含）向克瑞思支公司付上述剩余

欠付的往来款项及补偿金（如有）。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予以及时披露。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3、审计报告 

4、评估报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